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銓敘部　函

地址：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
傳真：02-823666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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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重申公務人員履歷表（以下簡稱履歷表）相關填寫說

明一案，請　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民國104年2月5日研商業務簡化或擴大授權事宜第2

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查本部前於102年4月3日以部管四字第10237150241號函檢

送新修正之履歷表〈一般〉與〈簡式〉修正格式及填寫範

例，並說明履歷表格式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2

條第1項及第29條規定定之，係屬正式公文書，其所定各

欄項均應據實填寫，經各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查對無訛後，

由填表人親自簽名及蓋章。次查上開履歷表〈簡式〉之填

表說明二略以，該表適用對象為初次任職公務人員送審時

應填具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僅須填寫個人之基本資料者。

三、茲依前開履歷表格式規定及填表說明，各機關於辦理公務

人員送審案或新聘聘用人員登記備查案時，請確實轉知填

表人應親自簽名及蓋私章，並請詳加檢查，以避免因公務

聯繫或公文往返時效致影響當事人權益。另基於簡化及少

1

1O1040003224

■■■■■■人力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04/03/25 16: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87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紙化作業，對於資歷較為單純之初任公務人員或新聘聘用

人員，請填寫履歷表〈簡式〉格式。

四、前開履歷表格式及填寫範例均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(htt

p://www.mocs.gov.tw/)「服務園地」內「常用表格下載

」項下，歡迎上網查閱、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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